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9號

異  議  人  林界亭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鄒侑真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

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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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1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5日送達異議人代理人

與異議人之同居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

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屬精密之

手術事項，而異議人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

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

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新臺幣（下

同）50萬元，且手術時應安裝幾支支架猶未可知，而健保部

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依醫院告知資訊「達文西

手術系統是健保給付或自費？心臟手術目前為健康給付，但

達文西手術系統所使用的器械健保並未給付，而其器械使用

為以"次"計費，而每種心臟手術所使用的器械不一定相同，

所以器械的自付費用也會不同」，足見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

西手術，所費不貲，由童綜合醫院所攝之異議人心臟血管，

可見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

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

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

情形較佳之效果。異議人雖育有二子，但伊二人經濟生活自

足尚有困難，實難希冀於異議人之手術提供經濟支援，據

上，以挽救異議人之健康與本案扣押之40餘萬之準備金相較

自以保障異議人之生命健康較為重要，本案依強制執行法第

122條之規定不予扣押衡量異議人之健康情狀與債權人之經

濟填補，自以異議人之健康較為重要，本案執行保險金之準

備金或換價，將使異議人失去保險給付之保護，應不符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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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執行法第122條之比例原則。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

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

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

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

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

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

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

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

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

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

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

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

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

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

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

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

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

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

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

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

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

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

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

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

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

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

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

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

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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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

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

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

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

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

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

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

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

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

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

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

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

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

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

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

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

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

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

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

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

「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

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

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

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

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

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

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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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

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32262號債權憑

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1年度中簡字第3877號民事判決及確

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

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

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

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

令，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異議人於南山人壽現僅投

保有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19

條第1項聲明異議；新光人壽於113年5月9日陳報有以異議人

為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

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原裁定認定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健康保

險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再參以戶役政

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112年度稅務

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異議人名下雖無財產及

所得，惟異議人尚有二名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應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二名成年子女），並非無所

依怙。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

現行社會保險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

障，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惟債權人債權

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

將來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

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

事理之平。況已認前開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保單係無解約金

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該張保單及現行之全民健康保險

制度已足資異議人手術醫療之保障，難認如將附表所示保單

予以解約，將致異議人之保障全失。且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

解約金償付相對人，可使相對人獲得該等數額之債權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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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

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

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對之

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從而乃認本件應終止附表所示

保單並償付解約金以清償本案債權為適當，進而駁回異議人

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

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本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

先敘明。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

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

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

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

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

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

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

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

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

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

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

臟手術，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

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

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50萬元，而健保部分並

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

所費不貲，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

時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

以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

之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等語。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實為

未來可能進行之手術醫療給付，非屬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

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

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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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所示保單非屬得對

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尚未發

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

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

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

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異議人實未提出其

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

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

當。況異議人尚有未被執行之前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保單可

供醫療保障，應難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

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

　㈢另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

人即異議人無從使用。而由新光人壽所陳報之附表所示保單

投保簡表（司執卷第55頁）記載，附表所示保單有有效醫

療/健康附約，此外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

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

「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

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

以終止，經核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應具有健康保險之性質，

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

8點規定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部分便不得予以終止。況我國

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

及生活需求，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堪認

異議人所罹患之心臟病手術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保障。異議

人固然提出其罹患心絞痛、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性心臟

病、高血指症之診斷書，診斷書並記載異議人因上述病況於

109年10月8日、111年1月12日施行冠狀動脈氣球擴張手術及

心導管塗藥支架置放手術（見司執卷第75、76頁童綜合醫院

一般診斷書），經核並非可資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

人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亦不能證明異議人目前有

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自難認本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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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

雖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

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

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

再112年度異議人名下無財產與無所得，此有異議人112年度

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與所得資料（執事聲卷第

107、109頁）在卷可稽，顯見除附表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

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見本件聲請

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

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所

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

式，而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

權獲得清償實現。又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金額高達48萬

8,720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

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

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

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所示

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

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

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

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所示保單

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

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綜

上，本院認賦與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後，並考量就附表所示

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

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

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

止，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用以支應異議

人相關醫療費用，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

解約等情，其所為審酌及認定，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符合首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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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自難認本院民事

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

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

明異議，於法應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

4月11日之

預估解約

金金額

(新臺幣)

新光人壽

長安終身

壽險

A6AB8077

70

林界亭 林界亭 488,7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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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9號
異  議  人  林界亭  


代  理  人  鄒侑真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1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5日送達異議人代理人與異議人之同居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屬精密之手術事項，而異議人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且手術時應安裝幾支支架猶未可知，而健保部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依醫院告知資訊「達文西手術系統是健保給付或自費？心臟手術目前為健康給付，但達文西手術系統所使用的器械健保並未給付，而其器械使用為以"次"計費，而每種心臟手術所使用的器械不一定相同，所以器械的自付費用也會不同」，足見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所費不貲，由童綜合醫院所攝之異議人心臟血管，可見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異議人雖育有二子，但伊二人經濟生活自足尚有困難，實難希冀於異議人之手術提供經濟支援，據上，以挽救異議人之健康與本案扣押之40餘萬之準備金相較自以保障異議人之生命健康較為重要，本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規定不予扣押衡量異議人之健康情狀與債權人之經濟填補，自以異議人之健康較為重要，本案執行保險金之準備金或換價，將使異議人失去保險給付之保護，應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比例原則。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32262號債權憑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1年度中簡字第3877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異議人於南山人壽現僅投保有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聲明異議；新光人壽於113年5月9日陳報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原裁定認定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健康保險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再參以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異議人名下雖無財產及所得，惟異議人尚有二名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應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二名成年子女），並非無所依怙。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現行社會保險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惟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來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況已認前開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該張保單及現行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足資異議人手術醫療之保障，難認如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解約，將致異議人之保障全失。且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償付相對人，可使相對人獲得該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對之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從而乃認本件應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償付解約金以清償本案債權為適當，進而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本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50萬元，而健保部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所費不貲，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等語。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實為未來可能進行之手術醫療給付，非屬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尚未發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況異議人尚有未被執行之前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保單可供醫療保障，應難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
　㈢另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即異議人無從使用。而由新光人壽所陳報之附表所示保單投保簡表（司執卷第55頁）記載，附表所示保單有有效醫療/健康附約，此外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應具有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部分便不得予以終止。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堪認異議人所罹患之心臟病手術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保障。異議人固然提出其罹患心絞痛、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性心臟病、高血指症之診斷書，診斷書並記載異議人因上述病況於109年10月8日、111年1月12日施行冠狀動脈氣球擴張手術及心導管塗藥支架置放手術（見司執卷第75、76頁童綜合醫院一般診斷書），經核並非可資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亦不能證明異議人目前有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再112年度異議人名下無財產與無所得，此有異議人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與所得資料（執事聲卷第107、109頁）在卷可稽，顯見除附表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而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得清償實現。又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金額高達48萬8,720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綜上，本院認賦與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後，並考量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用以支應異議人相關醫療費用，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解約等情，其所為審酌及認定，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符合首揭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異議，於法應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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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4月11日之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B807770

		林界亭

		林界亭

		488,72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9號
異  議  人  林界亭  

代  理  人  鄒侑真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
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1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5日送達異議人代理人與
    異議人之同居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
    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屬精密之
    手術事項，而異議人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
    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
    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新臺幣（下
    同）50萬元，且手術時應安裝幾支支架猶未可知，而健保部
    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依醫院告知資訊「達文西
    手術系統是健保給付或自費？心臟手術目前為健康給付，但
    達文西手術系統所使用的器械健保並未給付，而其器械使用
    為以"次"計費，而每種心臟手術所使用的器械不一定相同，
    所以器械的自付費用也會不同」，足見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
    西手術，所費不貲，由童綜合醫院所攝之異議人心臟血管，
    可見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
    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
    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
    情形較佳之效果。異議人雖育有二子，但伊二人經濟生活自
    足尚有困難，實難希冀於異議人之手術提供經濟支援，據上
    ，以挽救異議人之健康與本案扣押之40餘萬之準備金相較自
    以保障異議人之生命健康較為重要，本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2
    2條之規定不予扣押衡量異議人之健康情狀與債權人之經濟
    填補，自以異議人之健康較為重要，本案執行保險金之準備
    金或換價，將使異議人失去保險給付之保護，應不符合強制
    執行法第122條之比例原則。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
    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
    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
    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
    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
    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
    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
    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
    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
    ，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
    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
    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
    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
    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
    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
    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
    ，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
    ，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
    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
    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
    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
    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
    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
    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
    ，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
    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
    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
    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
    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
    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
    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
    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
    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
    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
    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
    ，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
    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
    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
    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
    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
    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
    ，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
    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
    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
    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
    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
    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
    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
    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
    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
    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
    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
    ，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
    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
    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
    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
    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
    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32262號債權憑
    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1年度中簡字第3877號民事判決及確
    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
    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
    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
    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
    ，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異議人於南山人壽現僅投保
    有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
    第1項聲明異議；新光人壽於113年5月9日陳報有以異議人為
    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
    行處司法事務官於原裁定認定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健康保險
    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再參以戶役政資
    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112年度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異議人名下雖無財產及所
    得，惟異議人尚有二名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應
    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二名成年子女），並非無所依
    怙。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現
    行社會保險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
    ，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惟債權人債權之
    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
    來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
    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
    理之平。況已認前開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保單係無解約金之
    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該張保單及現行之全民健康保險制
    度已足資異議人手術醫療之保障，難認如將附表所示保單予
    以解約，將致異議人之保障全失。且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
    約金償付相對人，可使相對人獲得該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
    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
    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
    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對之為
    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從而乃認本件應終止附表所示保
    單並償付解約金以清償本案債權為適當，進而駁回異議人關
    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
    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本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先
    敘明。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
    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
    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
    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
    ，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
    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
    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
    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
    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
    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
    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
    手術，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般
    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管
    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50萬元，而健保部分並非
    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所
    費不貲，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
    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
    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
    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等語。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實為未
    來可能進行之手術醫療給付，非屬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給
    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
    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
    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
    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尚未發生
    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
    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
    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
    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
    關證據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
    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況
    異議人尚有未被執行之前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保單可供醫療
    保障，應難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
    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
　㈢另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
    人即異議人無從使用。而由新光人壽所陳報之附表所示保單
    投保簡表（司執卷第55頁）記載，附表所示保單有有效醫療
    /健康附約，此外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約
    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
    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
    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
    止，經核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應具有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
    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
    規定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部分便不得予以終止。況我國尚有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
    活需求，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堪認異議
    人所罹患之心臟病手術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保障。異議人固
    然提出其罹患心絞痛、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性心臟病、
    高血指症之診斷書，診斷書並記載異議人因上述病況於109
    年10月8日、111年1月12日施行冠狀動脈氣球擴張手術及心
    導管塗藥支架置放手術（見司執卷第75、76頁童綜合醫院一
    般診斷書），經核並非可資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
    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亦不能證明異議人目前有就
    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自難認本院民事
    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
    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
    ，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
    ，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再
    112年度異議人名下無財產與無所得，此有異議人112年度稅
    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與所得資料（執事聲卷第107
    、109頁）在卷可稽，顯見除附表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
    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見本件聲請強
    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
    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所示
    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
    而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
    得清償實現。又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金額高達48萬8,720
    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
    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
    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
    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所示保單為
    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
    明本件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
    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
    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
    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
    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綜上，本
    院認賦與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後，並考量就附表所示保單辦
    理解約換價時，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
    「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
    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再
    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用以支應異議人相關
    醫療費用，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解約等
    情，其所為審酌及認定，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符合首揭最高法院
    民事大法庭裁定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
    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
    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異議
    ，於法應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4月11日之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B807770 林界亭 林界亭 488,72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9號
異  議  人  林界亭  


代  理  人  鄒侑真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1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5日送達異議人代理人與異議人之同居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屬精密之手術事項，而異議人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且手術時應安裝幾支支架猶未可知，而健保部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依醫院告知資訊「達文西手術系統是健保給付或自費？心臟手術目前為健康給付，但達文西手術系統所使用的器械健保並未給付，而其器械使用為以"次"計費，而每種心臟手術所使用的器械不一定相同，所以器械的自付費用也會不同」，足見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所費不貲，由童綜合醫院所攝之異議人心臟血管，可見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異議人雖育有二子，但伊二人經濟生活自足尚有困難，實難希冀於異議人之手術提供經濟支援，據上，以挽救異議人之健康與本案扣押之40餘萬之準備金相較自以保障異議人之生命健康較為重要，本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規定不予扣押衡量異議人之健康情狀與債權人之經濟填補，自以異議人之健康較為重要，本案執行保險金之準備金或換價，將使異議人失去保險給付之保護，應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比例原則。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32262號債權憑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1年度中簡字第3877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異議人於南山人壽現僅投保有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聲明異議；新光人壽於113年5月9日陳報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原裁定認定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健康保險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再參以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異議人名下雖無財產及所得，惟異議人尚有二名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應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二名成年子女），並非無所依怙。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現行社會保險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惟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來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況已認前開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該張保單及現行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足資異議人手術醫療之保障，難認如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解約，將致異議人之保障全失。且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償付相對人，可使相對人獲得該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對之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從而乃認本件應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償付解約金以清償本案債權為適當，進而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本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50萬元，而健保部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所費不貲，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等語。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實為未來可能進行之手術醫療給付，非屬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尚未發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況異議人尚有未被執行之前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保單可供醫療保障，應難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
　㈢另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即異議人無從使用。而由新光人壽所陳報之附表所示保單投保簡表（司執卷第55頁）記載，附表所示保單有有效醫療/健康附約，此外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應具有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部分便不得予以終止。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堪認異議人所罹患之心臟病手術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保障。異議人固然提出其罹患心絞痛、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性心臟病、高血指症之診斷書，診斷書並記載異議人因上述病況於109年10月8日、111年1月12日施行冠狀動脈氣球擴張手術及心導管塗藥支架置放手術（見司執卷第75、76頁童綜合醫院一般診斷書），經核並非可資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亦不能證明異議人目前有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再112年度異議人名下無財產與無所得，此有異議人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與所得資料（執事聲卷第107、109頁）在卷可稽，顯見除附表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而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得清償實現。又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金額高達48萬8,720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綜上，本院認賦與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後，並考量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用以支應異議人相關醫療費用，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解約等情，其所為審酌及認定，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符合首揭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異議，於法應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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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4月11日之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B807770

		林界亭

		林界亭

		488,72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9號
異  議  人  林界亭  

代  理  人  鄒侑真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1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9月5日送達異議人代理人與異議人之同居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屬精密之手術事項，而異議人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且手術時應安裝幾支支架猶未可知，而健保部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依醫院告知資訊「達文西手術系統是健保給付或自費？心臟手術目前為健康給付，但達文西手術系統所使用的器械健保並未給付，而其器械使用為以"次"計費，而每種心臟手術所使用的器械不一定相同，所以器械的自付費用也會不同」，足見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所費不貲，由童綜合醫院所攝之異議人心臟血管，可見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異議人雖育有二子，但伊二人經濟生活自足尚有困難，實難希冀於異議人之手術提供經濟支援，據上，以挽救異議人之健康與本案扣押之40餘萬之準備金相較自以保障異議人之生命健康較為重要，本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規定不予扣押衡量異議人之健康情狀與債權人之經濟填補，自以異議人之健康較為重要，本案執行保險金之準備金或換價，將使異議人失去保險給付之保護，應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比例原則。
三、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為金錢債權，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替代物，故人身保險契約於性質上為純粹的財產契約，非以人格法益為基礎，其契約之終止，與其他財產契約無異。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具有可轉讓性，其死亡時，保險契約上之地位可由其繼承人繼承，故其終止權並不具專屬性，亦無與個人人格密切相連之情事。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係依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終止權。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以上業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大法庭裁定作成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要旨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末按我國為保障人民得以維持最低水準之生活，應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國民年金法設有相關社會保險制度；並於社會救助法設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社會救助機制；於民法第1114條、第1117條設有如無謀生能力而不能維持生活時，應得請求扶養義務人負擔扶養義務之規定；另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有如不能清償債務時，應得循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調整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規定，是以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亦即法治國家禁止人民私力救濟，故賦與債權人強制執行請求權，惟要求債權人提出具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請求國家執行，以便實現債權人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私法上債權，債權人既已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證明其具備聲請強制執行之特別要件事實，債務人抗辯有實施強制執行之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舉證責任。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32262號債權憑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1年度中簡字第3877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異議人於南山人壽現僅投保有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聲明異議；新光人壽於113年5月9日陳報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原裁定認定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健康保險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再參以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異議人名下雖無財產及所得，惟異議人尚有二名依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應對異議人負擔扶養義務之人（二名成年子女），並非無所依怙。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投入之避險行為，且我國現行社會保險已設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提供基本之醫療保障，商業保險僅是額外且非必要之生活要件，惟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異議人對將來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如為使異議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況已認前開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之保單係無解約金之健康保險，故不予扣押，該張保單及現行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足資異議人手術醫療之保障，難認如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解約，將致異議人之保障全失。且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償付相對人，可使相對人獲得該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對之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從而乃認本件應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償付解約金以清償本案債權為適當，進而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本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㈡且查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復查，異議人就如附表所示保單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情事之主張，主要陳稱異議人應進行之手術為心臟手術，投保之醫療險部分包含「達文西」手術方式，與一般普通外科手術之方式不同，手術費用高昂，單次心臟心血管手術之費用如以自費方式，金額逾50萬元，而健保部分並非全部給付，而係部分給付，異議人心臟進行達文西手術，所費不貲，異議人之血管「塌陷阻塞」之情形非常嚴重，隨時有生命之危險，而以健保給付進行一般手術效果欠佳，是以醫院建議以達文西精密機械之方式進行手術，以利異議人之術後情形較佳之效果等語。異議人之前開異議內容，實為未來可能進行之手術醫療給付，非屬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給付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而有所主張，自與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有所不符，倘據以認定附表所示保單非屬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將無異使異議人得以藉由未來尚未發生之事實，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之權利，除有損於債權人依法受償之憲法權利外，更有破壞我國私法體制健全性之虞，應非事務公平之理。而商業保險應係異議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異議人實未提出其他相關證據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其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況異議人尚有未被執行之前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保單可供醫療保障，應難認附表所示保單係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目前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
　㈢另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在要保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要保人即異議人無從使用。而由新光人壽所陳報之附表所示保單投保簡表（司執卷第55頁）記載，附表所示保單有有效醫療/健康附約，此外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本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經核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應具有健康保險之性質，即符合「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附表所示保單之附約部分便不得予以終止。況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堪認異議人所罹患之心臟病手術醫療需求已獲相當之保障。異議人固然提出其罹患心絞痛、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性心臟病、高血指症之診斷書，診斷書並記載異議人因上述病況於109年10月8日、111年1月12日施行冠狀動脈氣球擴張手術及心導管塗藥支架置放手術（見司執卷第75、76頁童綜合醫院一般診斷書），經核並非可資證明附表所示保單係維持異議人及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所必需，亦不能證明異議人目前有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另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雖致異議人喪失請領保險金之利益，但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應該影響其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異議人。再112年度異議人名下無財產與無所得，此有異議人112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與所得資料（執事聲卷第107、109頁）在卷可稽，顯見除附表所示保單價值之外，異議人應無其他明確可供清償執行債權之財產，可見本件聲請強制執行時，相對人並無捨棄其他可足供執行實現其債權之標的，而逕擇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之情況，反而針對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已是現下最有效實現相對人債權之執行方式，而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確實有助於相對人之債權獲得清償實現。又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金額高達48萬8,720元，可使相對人獲得此等數額之債權滿足、同時消滅異議人此等數額之債務，異議人並未舉證其於此情況下究竟受有何等數額之附屬損害，自未證明所受之附屬損害大於相對人執行附表所示保單所追求之利益，故可認針對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並無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亦未舉出其他任何證據證明本件若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解約金清償相對人之債權將有利益、損害顯然失衡情事。因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之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說服本院認定附表所示保單確有例外不適宜強制執行之情事，揆諸舉證責任之法則及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本件應難為有利異議人之判斷。綜上，本院認賦與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後，並考量就附表所示保單辦理解約換價時，應依司法院所訂定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就符合該點規定之健康保險附約部分不得予以終止，再加上前開未執行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用以支應異議人相關醫療費用，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將附表所示保單予以解約等情，其所為審酌及認定，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符合首揭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自難認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附表所示保單為不當。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對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聲請之聲明異議，於法應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被保險人 截至113年4月11日之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 A6AB807770 林界亭 林界亭 488,720元 

　　　　　　　　　　　　　　　　


